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聊政办字〔2025〕16号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5年度引黄引河灌区骨干工程
（市级）农业水费计收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2025年度引黄引河灌区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计收工作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引黄引河灌区水费计收工作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严格落实计收政策，认真履行计收职责，强化组织保障，依法依规完成计收工作任务。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1月21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5年度引黄引河灌区骨干工程（市级）
农业水费计收工作方案

为做好位山引黄灌区和徒骇河马颊河灌区（以下简称“引黄引河灌区”）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的计收工作，根据2025年度各县（市、区）和市属开发区用水量、引黄引河灌区骨干工程（市级）淤积及池区占地补助等情况，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位山引黄灌区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计收标准及总额
2024年7月1日至2025年6月30日，以支渠进水口为计量点，位山引黄灌区农业计费水量为57985万立方米。根据《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聊城市财政局 聊城市水利局 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明确位山灌区、彭楼灌区骨干工程农业供水价格的通知》（聊发改价格〔2022〕135号）规定的骨干工程（市级）水价，2025年度位山引黄灌区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共应计收6308.51万元。该市级农业水费主要用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沉沙池区群众生活补助粮折款3210.48万元（沉沙池区群众生活补助粮2697.88万斤，按照国家2025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格计算）；二是市级清淤费1588.19万元；三是市级水费1509.84万元。
二、徒骇河马颊河灌区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计收标准及总额
根据《聊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聊城市财政局 聊城市水利局 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关于明确徒骇河马颊河市级骨干工程农业供水价格的通知》（聊发改价格函〔2025〕45号）规定的骨干工程（市级）水价，2025年度徒骇河马颊河灌区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应收取171.48万元，其中包含市级清淤费。
三、计收时间
2025年11月25日至2025年12月8日期间，各县（市、区，含市属开发区）一次性完成2025年度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计收工作，并完成上缴市级清淤费和市级水费任务。市级清淤费要专户储存、专款专用。为减少中转环节，池区补助粮折款由调出县（市、区，含市属开发区）直接调拨到有关县（市、区，含市属开发区），并确保2025年12月1日前全部完成兑现。凡不按规定时间完成调拨和兑现任务的县（市、区，含市属开发区），将自行承担粮价上涨部分的资金。
　　
附件：1.位山引黄灌区2025年度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计收表
2.徒骇河马颊河灌区2025年度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计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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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位山引黄灌区2025年度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计收表

	县（市、区）、
市属开发区
	计费水量
(万立方米)
	骨干工程水价
（市级）
（元/立方米）
	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

	
	
	
	合计 
(万元)
	用途项目

	
	
	
	
	池区补助粮折款
(万元)
	市级清淤费
(万元)
	市级水费
(万元)

	东昌府区
	11230
	0.11
	1235.30 
	708.33 
	309.87 
	217.10 

	茌平区
	9128
	0.11
	1004.08 
	544.68 
	251.87 
	207.53 

	临清市
	10368
	0.11
	1140.48 
	678.08 
	286.09 
	176.31 

	高唐县
	7528
	0.11
	828.08 
	271.89 
	207.72 
	348.47 

	冠  县
	9662
	0.11
	1062.82 
	459.79 
	266.61 
	336.42 

	东阿县
	2379
	0.09
	214.11 
	145.40 
	65.64 
	3.07 

	阳谷县
	1113
	0.09
	100.17 
	81.26 
	18.91 
	0.00 

	经济技术开发区
	1147
	0.11
	126.17 
	49.16 
	31.65 
	45.36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2464
	0.11
	271.04 
	114.22 
	67.99 
	88.83 

	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
	2966
	[bookmark: _GoBack]0.11
	326.26 
	157.67 
	81.84 
	86.75 

	合  计
	57985
	
	6308.51 
	3210.48 
	1588.19 
	150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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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徒骇河马颊河灌区2025年度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计收表

	县（市、区）、
市属开发区
	计费水量
（万立方米）
	骨干工程水价
（市级）
（元/立方米）
	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
（万元）
	备注

	
	
	
	
	

	东昌府区
	397 
	0.03
	11.91 
	骨干工程（市级）农业水费 包含市级清淤费用

	茌平区
	1853 
	0.03
	55.59 
	

	临清市
	437 
	0.03
	13.11 
	

	高唐县
	2457 
	0.03
	73.71 
	

	冠  县
	312 
	0.03
	9.36 
	

	阳谷县
	121 
	0.03
	3.63 
	

	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
	139 
	0.03
	4.17 
	

	合  计
	5716 
	
	1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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